

询价采购邀请函
                              编号：NCZFCG-X2010073 
                         ：

按照南川区政府采购办下达的采购计划，受南川区农业委员会的委托，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拟对其所需农药化肥进行询价采购，欢迎贵方参加。
一、询价采购项目名称：

1、40%BB肥，数量2131袋
要求：20kg×1袋，N22%,P10%,K8%
2、农药：
毒死蜱       数量1300瓶  100g×1瓶  40瓶×1件
甲维氟铃脲   数量1300瓶  5g×1袋    500袋×1件

金·雷多米尔  数量228袋  100g×1袋  100袋×1件 
二、供应商资格：具有合法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代码证，以及相关资质证明。

三、报价截止时间：2010年6月25日上午10点（在规定时间内未报价者视为自动弃权）,询价采购文件每份售价人民币200元（售后不退），如需邮寄另加50元邮寄费。
四、报送地点：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南川区北环路宣传文化中心）。

五、报价资料内容（资料进行密封装袋，并在外加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外地供应商在采购办和采购单位代表的监督下，可进行传真报价）。
1、供应商资质。

2、按要求填写报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3、供应商应对售后服务作出明确承诺。
4、报价资料内容不符合要求者视为无效报价。

六、其他要求

1、各供应商报价应为一次性报价（价格为单价及总价，总价包括项目验收完毕后所需一切费用）。
2、本次采购的所有农药化肥必须符合规格要求。
3、供应商在报价时所提供的农药化肥不得低于询价采购文件中的要求。

4、如超过时限或农药化肥达不到采购要求，则取消其资格，并将询价采购第二候选人作为成交供应商。

5、项目应按相关农药化肥验收标准、询价文件要求及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进行验收。
6、成交供应商应在签订合同的同时交纳1000元履约保证金。如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未遵守报价承诺或合同约定，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七、我中心将对各单位的报价资料进行审定，在各方面均满足采购人要求的前提下，选择最低报价确定成交供应商。

八、付款方式：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

九、询价机构和询价人不负责报价人准备文件和递交文件所发生的任何成本和费用。

十、询价机构和询价小组成员不向未成交方解释落选原因，不退还报价资料，对未成交方要求说明理由的，均不予受理。

十一、如果本次供应商报价均超过采购人预算价，本次询价采购则以作废处理。

十二、本询价采购邀请函未尽事宜的解释权属于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
十三、联系人：唐卿议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传真：023-71610555

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

二O一O年六月二十二日
投 标 确 认 书

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

本公司已获得你中心制发的《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委员会农药化肥采购》文件。按采购文件要求，经研究，本公司决定参加此次投标活动。

为此，特以传真方式向你中心递交本投标确认书予以确认。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二○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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